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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3只虾，跟管理员发生“肢体冲突”，养老服务合同被解除……

93岁老人与敬老院难以调和的矛盾

| 93岁老人与 46岁管理员发生冲突

被敬老院拒绝入内的 10 天后，11 月 12 日上午，记者在
泰晤士小镇见到老人时，他的情绪依然没有平静。老人还能口
齿清晰地讲述他在敬老院里发生的事，不过，讲了几分钟后，
他就显得有些疲倦，头垂到桌子上。就是这样一个老人，是怎
样跟一个年龄不到他一半的管理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的呢？
他的女儿曲女士告诉《老叶较真》记者，老人胆固醇比较

高，一般不让他吃“红肉”。所以她之前就跟敬老院的一个负
责人李女士商量，以后食堂烧肉，就不要给老人吃。食堂有虾
的时候，多给她爸爸三只。“李院长是同意的。这次冲突发生之
前的一段时间，也是落实得很好的。但是，后来他们可能是换
人了，三只虾的‘补偿方案’就没有执行。老人太较真，常常去
食堂跟他们理论。次数多了，管后勤的人大概是不耐烦了吧，
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曲女士说，食堂不给她爸多三只虾的事，她也跟敬老院沟

通过，如果需要另外付钱，她也能够接受。但是敬老院没有同
意。“我每周会去看我爸两三次，给他送一些吃的，有时候也带
他出去吃一顿。平常也叮嘱过老人，人家要是真不给你，就算
了。但是老人太较真，觉得既然已经答应了的事，他们就该做
到。”
冲突发生在8月 29日中午。老人再次为三只虾去跟食堂

工作人员沟通。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回顾起来，当时事情不大，但是动静不小。双方都去了派

出所，验过伤。一直到 9月 30 日，双方搞了足足一个月，警方
才调解结束。
根据广富林派出所的调解书，记者了解到，跟老人发生

“肢体冲突”的陈某 46岁。调解书写道，双方在“方松敬老院
因饭菜问题发生口角，后双方引发轻微肢体冲突。”双方自愿
调解，无需对方赔偿任何费用，陈某向老人道歉，双方放弃追
究对方一切法律责任。今后无涉，若再生事端将从重处罚。
当天，陈某手写字条，称因“工作误会，起了肢体冲突，作

为管理者，愿意道歉”。
敬老院一方告诉记者，事情起因是 8 月 29 日中午，老人

到食堂跟工作人员郁师傅发生口角，老人把一碗汤泼向郁师
傅面部。医院验伤单显示，郁师傅的左眼眶有挫伤。
9 月 30 日，警方调解陈某与老人的矛盾后，郁师傅跟老

人的纠纷也没有再提起。一场风波似乎就此平息。

| 老人在敬老院门口坐 5小时晕倒被送医

10 月 16日，方松街道敬老院通知曲女士过去谈谈。敬老
院的法律顾问沈先生说，他们综合权衡之后，认为该老人不适
合继续在他们敬老院过集体生活，于是就请老人的监护人曲
女士去沟通，希望他们把老人接回家。“但是对方情绪非常激
烈，协商没有结果，他们就走掉了。”
10 月 23 日，敬老院方面给曲女士发来一张《通知书》，

称老人在入住期间，和其他老人发生多起矛盾，经院方工作人
员多次协调没有效果，曲女士的爸爸与其他老人的矛盾始终
无法得到化解。老人一直在对该养老机构的工作进行投诉，对
该机构的服务经常挑剔，甚至发生诅骂员工、使用碗打员工的
现象，给该机构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为保护曲女士的爸爸
的权益，同时也为了保护该机构其他住养老人以及机构员工
的合法权益，该机构决定于 2024 年 10月 25日解除双方签订
的《上海市养老服务合同》，老人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十日
内，搬离方松敬老院。
曲女士对此大为不满。虽然她的爸爸有一些问题，但是敬

老院以这种方式将老人赶出敬老院，简单粗暴。“老人是特殊
的服务群体，他们是成年人但认知已退化，我们不能用常人的
方法去解决老人的问题。”
11 月 2 日是个星期六，当天上午，曲女士照例去看望爸

爸，接爸爸去外面餐馆吃午饭。吃完午饭，大约 12点 50分，她
送老人回方松敬老院休息。可是到敬老院门口，保安不给他们
开门。保安说，院方不让老人进去。

曲女士站在方松敬老院门口跟院方沟通，未果，就将老人
丢在敬老院门口，径直离开。从视频上看，老人一直在轮椅上
坐着，敬老院的保安手叉腰站在门边，对峙很久。
直到下午 5时许，曲女士接到方松敬老院的电话，说老人

晕倒，已经送往医院。后来，方松敬老院告诉《老叶较真》记
者，是他们打 120急救车把老人送走的。
经过一系列检查，老人没有问题。接下来，曲女士还是持

续跟方松敬老院沟通，希望老人能够返回该敬老院。11 月 4
日，老人还在医院等待协商结果，敬老院方面安排人员，把老
人的物品打包，送回了老人的家里。
无可奈何，曲女士只好把老人接回家中。
在方松敬老院门口的那 5个小时，这位 93岁的老人是怎

么熬过来的？老人告诉记者，一开始还有人在门口看着他，后
来大家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门口。他想小便也喊不来人。再
后来，他体力不支，晕倒了。

| 院方：老人把吃不完的虾拿去喂猫

11 月 14 日上午，记者应方松敬老院邀请，再次来到该院
采访。院方给记者播放了一段老人向郁师傅泼汤的视频。视频
中，老人坐在轮椅上，将类似一碗汤的东西向外泼去。这一动
作造成的后果，曲女士也把检查治疗的费用单据给记者看过。
这一切都表明，老人当时确有过激行为。
记者向院方提出，能否也看一下陈某跟老人发生肢体冲

突的视频？院方表示，因为陈某没有跟老人发生冲突，所以就
没有视频。

记者：警方认定的“肢体冲突”，陈某也手书字据承认“起
了肢体冲突”是怎么回事？

院方：这个你们就要去问题警方了。
记者：事情是因为三只虾引起的吗？
院方：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记者：你们以前为什么要多给老人三只虾？是因为老人胆

固醇高不能吃肉吗？
院方：吃肉是吃肉，吃虾是吃虾，这是两回事。 但是吃虾

时，他就多要一份。
院方介绍，老人 2023年 9月 18日进的方松敬老院，中间

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今年 1月 2日，重新回到这里。“老人一
直对敬老院的伙食有要求，中间短暂离开，也有这个原因。回
来后，我们一直想办法满足他，从来没有额外收费。我们的虾
比较大，别人都吃 4只，他要 7只，我们以前都给他。”

记者：后来为什么不给他呢？
院方： 后来有其他老人来投诉呀， 说为什么老曲多吃一

份，他们没有？ 而且还有老人说，老曲吃不完那么多，拿去喂流
浪猫。 我们核实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不多给他。
对这一说法，曲女士难以接受。
“他们这么讲我挺无语的，我爸是把自己吃剩的饭去喂流

浪猫。我父亲很爱吃虾，他是把咬不动的虾头、虾皮加上剩下
的饭拿去喂的。敬老院里会天天吃虾吗？我爸妈他们这一代
人，是从旧社会吃苦挨饿过来的人，他们比我们现代人更爱惜
粮食，他觉得剩饭剩菜扔掉了可惜，才想去喂流浪猫和狗的！”
对于方松敬老院“赶”走老人的说法，该院法律顾问沈律

师说，他们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上海市养老服务合同》第九
条第 1 款第(6)项:“乙方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或出现其他乙方
不适宜继续入住的情况”，敬老院有权解除服务合同。这个说
法符合《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如果曲女士不认可，
可以走司法途径。
沈律师也一一列举了该敬老院对老人的好：“他一直跟一

个张姓老人发生口角，矛盾很深，我们多次给他们调解，没有
效果。后来我们给他在楼上安排了一个单间。他又嫌电视屏幕
小，我们又给他换了个大的。这一切都没有另外收费。”
沈律师说，老人脾气不好，还动手。他们很担心老人在跟

别人冲突的过程中弄伤自己，这样对他自己、对别的老人、对
敬老院都不好。经过他们评估，觉得老人不适合在他们敬老院
继续过集体生活。
记者问：“11 月 2 日，你们把老人拒之门外 5 小时，直至

老人晕倒。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沈律师说，是老人的监护人把老人一个人丢在门外，后来

老人晕倒，还是敬老院花钱送往医院的。而且他们已经跟老人
及其监护人解除了服务合同，因此不再适合让老人进入该养
老机构。

| 曲女士：爸爸被“赶”走还有其他原因

曲女士认为，方松敬老院将她爸爸“赶”走，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她没有配合李院长的“工作”。
“我爸因为他反映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才给相关部门写

信。信转回来后，李院长找到我，要我按照她的想法写回信，太
过分了！我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写，让他们很不高兴。”
曲女士告诉《老叶较真》记者，老人在方松敬老院发生矛

盾时，该院工作人员不懂老人的心理疏导，用对待常人的态度
来解决问题，结果问题越弄越复杂。他们缺乏对老人心理的最
基本常识的了解，只善于做表面的工作，在解决老人的问题
时，把本来简单的事被复杂化了，最后错的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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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 日中午，93 岁的曲老爷子吃完午饭，在家人的陪同
下，回到松江区方松街道敬老院。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请求，门
卫就是不给他们开门。 曲老爷子的女儿曲女士跟敬老院负责
人沟通无果，将老人丢在敬老院门口，径直离开。 下午 5 时许，
老人在敬老院门口晕倒，院方见势不妙，连忙喊急救车把老人
送往医院。 两天后，老人还在医院，敬老院已经将老人的物品
送回家，他们早在 10 月底，就单方面跟老人解除了养老服务
合同。 曲女士说，老人被“赶”出敬老院，因为三只虾跟管理员
发生过“肢体冲突”。 不过，对曲女士的说法，方松街道敬老院
另有说法。


